
主題: 啟動門訓 (III): 門徒應要建立他人的  

經文:  太 4:19, 林前 11:1-2, 提後 2:2 

講員: 梁頌基牧師 

分享問題： 回想你的成長過程中，能看到一個明顯促使你成熟的時刻嗎。 這時刻有什麼特別

呢？ 

1) 為何要「建立他人」? (太 4:19) 

Discipleship.org 的主編 Bobby Harrington 給「門徒」的定義是“一個跟隨耶穌、被耶穌改變並

委身於耶穌使命的人”並說，“靈命塑造是好的，但除非你接觸失喪的人（傳福音）、並

建立門徒，你就不能真正成為一個像基督的人。”1 

為什麼呢？ 

a. 作門徒的呼召包括「建立他人」 

b. 是為了我們自己的成長 

2) 如何去「建立他人」? (林前 11:1-2) 

正如上週的信息，他人培育我們時，叫我們學會愛、更深認識主、明白聖經、聽見、看見

主，並以身作則見證主。我們也要同樣的建立他人。不是叫人學我，而是引人學基督。 

“你們應該效法我，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樣。…又持守我傳交給你們的教訓。 ” (林前 11:1-2) 

3) 何處: 建立門徒的平台 (徒 2:42-47) 

教會是家，是屬於基督的群體；不是「屬靈產品」的百貨公司。我們在一起崇拜時專注一同

聆聽信息和教導，並在團契小組中一起更深的討論、分享、互相鼓勵和支持出活出我們

學到的真理。   

4) 我應何時開始建立他人？(提後 2:2) 

我不必完美才開始，但讓我們問問自己，我是不是朝著門徒（以基督為中心，以聖靈為能

力，以使命為焦點）的方向而成長呢？我是主「忠心可靠」的門徒嗎？ 

「能力教導」是需要的，這正是我們都需要裝備的原因；心才是最重要的。我們的工作是準

備好我們的心；當我們的牧者、組長邀請我們參與幫助時，我們便可以欣然參與。 

討論問題： 

i. 門徒要「建立他人」的兩個原因是什麼? 你同意嗎？你還能想到什麼其他原因？ 

 
1 https://discipleship.org/bobbys-blog/the-definition-of-disciple/  

https://discipleship.org/bobbys-blog/the-definition-of-disciple/


ii. 請分享一個你幫助他人成長的經歷 (培育、更深認識主、明白聖經、聽見/看見主、見

證主) 

iii. 為什麼“教會是家”的概念（一起敬拜和團契） 對於門徒的成長很重要呢？ 

iv. 我願意成為「忠心又能夠教導別人」的人嗎? 我要怎樣預備來建立別人呢？ 

 


